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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
 

澄高管„2022‟8号 

 

江阴高新区管委会 

印发关于企业资本运作团队激励的政策意见的通知 

 

 

机关各部门、青阳园区、创业园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关于企业资本运作团队激励的政策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江阴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

2022年 9月27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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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企业资本运作团队激励的政策意见 

 

为贯彻落实“产业强区”发展战略，抢抓资本市场发展新机遇，

强化人才引领和团队激励，引导区内企业坚定不移地走企业上市挂

牌、资本经营的发展道路，依据中共江阴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进一

步促进“江阴板块”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（澄委发„2022‟

28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本政策意见。 

一、适用对象 

工商注册地、税务登记地及财政属地在江阴高新区范围内的高

新区上市后备企业和上市挂牌企业。高新区上市后备企业指已实质

性启动上市工作，并在市地方金融监管局、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备案。

后备企业实行动态管理，原则上每年调整一次。 

二、实施流程 

（一）组织申报 

由高新区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联合发文，每年上半年组织企业

进行申报。 

（二）申报受理 

凡符合当年度专项资金申报要求的，企业应及时提出申请，提

交申报材料至高新区经济发展局。企业应按申报要求提供真实、完

整、有效的相关资料，同一申报内容只能申请补助一次。 

（三）项目审核 

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根据需要组织项目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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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（可聘请第三方机构），经财政局对申报专项资金复核后，审核

结果报管委会领导审议。 

（四）资金拨付 

由高新区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联合行文下达资金拨付计划，将

专项资金一次性直接拨付到奖励对象。 

三、奖补标准 

（一）对列入科创板、主板、创业板等上市计划的高新区后备

企业，按照完成股改、进入上市辅导、提交申报材料、上市交易，

对企业核心团队分阶段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50万元、200万元

奖励。企业境外上市后一次性给予核心团队150万元奖励。 

（二）企业采用红筹架构在国内上市的，按照进入上市辅导、

提交申报材料、上市交易，对企业核心团队分阶段给予150万元、

50万元、200万元奖励。 

（三）企业科创板上市后再给予核心团队100万元奖励。 

（四）企业首次挂牌新三板给予核心团队 80 万元奖励，挂牌

企业实现创新层上市给予核心团队20万元奖励，后续推进北交所上

市，按进入上市辅导、提交申报材料、上市交易，对企业核心团队

分阶段给予50万元、50万元、200万元奖励。 

（五）企业登陆北交所上市后实现转科创板上市的，在转板成

功后给予企业核心团队100万元奖励。 

（六）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企业上市后，另外给予企业核心团

队100万元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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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取得境内上市公司股权并成为

第一大股东，且上市公司注册地迁入我区；或取得境外上市公司股

权并成为第一大股东且上市公司主要生产基地和纳税地在我区，给

予核心团队150万元奖励。 

（八）上市企业实施股权再融资的，按年内累计融资规模予以

奖励，募集资金 1 亿元（含）－5 亿元、5 亿元（含）－10 亿元、

10亿元以上，对企业核心团队分别给予30万元、50万元、80万元

的奖励。 

（九）上市公司实现二次上市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 50 万元奖

励。 

（十）新三板公司当年实施股权融资的，按年内累计融资规模

予以奖励，募集资金1000万元（含）－3000万元、3000万元以上，

分别给予企业核心团队奖励20万元、30万元。 

四、附则 

（一）相关说明 

核心团队认定：指董事、监事、高管及核心技术人员；核心技

术人员指技术负责人、研发负责人、研发部门主要成员、主要知识

产权和非专利技术的发明人或设计人、主要技术标准的起草者等。 

（二）有关要求 

申报上述上市、再融资等相关奖励的企业，企业实控人、董监

高及员工持股平台等原始股权必须托管减持在本地，若其在异地减

持，则退回上市过程中所享受的所有财政补助和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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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责任追究 

企业在申报奖补资金过程中，存在弄虚作假骗取专项资金等违

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427号）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四）应用解释 

本政策由高新区经济发展局、财政局共同负责解释。 

（五）实施日期 

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同时，《江阴高新区管委会印发关

于企业资本运作团队激励的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澄高管„2021‟15

号）停止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      2022年9月27日印发 

共印50份 


